	附件4
	
	
	
	
	

	高职院校对口中职学校三二分段试点招生计划调整表

	高职院校（盖章）：
	联系人：
	　
	手机：
	　

	序号
	试点专业
	专业代码
	对口中职学校
	招生指导性计划
	实际招生计划

	1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2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规划处意见（盖章）：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17年  月  日

	高中职处意见（盖章）：
2017年  月  日

	省招生办意见（盖章）：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2017年  月  日


    本表一式五份，由高职院校于2017年5月8日前报省教育厅高中职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另须附详细说明和理由。高职院校、高中职处、规划处、省招生办各留一份。同时，应将电子版材料发至gdjytzzc@126.com。
